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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專利申請、管理及補助實施辦法 

99年 2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2 年 12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3 年 12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28 日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教職員創作之優良專

利成果，提昇研究及教學品質，特訂定「中華科技大學專利 

申請、管理及補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同仁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究，除另有契約訂定外，其 

智慧財產權由本校享有。 

第三條 本校專利申請、管理及補助之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技研服 

務組（以下簡稱技服組）。 

第四條 為辦理本校專利相關業務應成立專利權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主任委員因

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副校長代理之。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技 服組組長擔任。 

第五條 本會委員共十三人，除校長、副校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另包括五位由校內 

外人士組成之選聘委員。校內之選聘委員由各院推薦代表一

員，校外之選聘委員由技服組推薦專利事務所內工作之專業 

人士或智慧財產權等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一員出任。選聘委 

員由各單位推薦後，需由技服組簽奉校長同意後任命，任期 

為一年，校外選聘委員出席時可支領相關之審查費用。 

第六條 專利權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新專利申請第一年各項費用補助之審查。 

二、審查獲得專利權第一期後專利維護之必要性及專利年 

費核定本補助事宜。 

三、其他相關事宜。 

第七條 專利申請與補助程序如下： 

一、 申請人須檢附報價單、專利補助送審資料表、及委託專 

利事務所進行專利申請所需必備之各項文件資料，於審 

查會議召開 20 日前送交研發處技服組彙整。

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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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審議。 

三、 通過審查者，申請人自行送交相關專利事務所辦理專利 

申請之相關事項，並由申請人所屬系所進行後續經費之 

補助簽核事宜。 

四、 未通過審查者，申請人得以個人名義辦理專利申請，學 

校將不給予任何補助，且該專利案件不得再申覆。 

第八條  經本會審查通過據以申請專利者，專利申請之申請費、證書 

費、每年之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 

專利規費等（以下簡稱專利申請費用），依下列原則補助： 

一、 專利申請費用扣除資助機關補助金額外，其餘費用由學

校全額補助。 

二、 研究經費由校外機構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向有關 

專利主管機關申請，本校不負擔相關費用，其智慧財產 

權仍須依第二條規定辨理。 

第九條 屬於本校自有專利超過一年者，專利申請人考量有繼續維護 

之必要，可填妥專利年費維護申請表送交本會逐年審查，經 

審查通過者，其費用依第八條規定行之，如認為無須繼續維 

護，本校得放棄維護，其後之權益分配依「中華科技大學研

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依第五條第二項辨理。 

第十條  本會召開審議會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原則上每年分三次於 1 月、4 月及 8 月召開。 

二、審查會議之召開至少需有過半數之全部委員出席，決議

事項至少須有過半數之出席委員通過始生效力。 

三、審查委員若為申請補助之當事人，應主動迴避。  

四、審查通過者將補助專利一年之維護年費。 

第十一條 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法律顧問統一處理，本校 

各單位及專利申請人發明人應全力協助之。 

第十二條 專利申請人之義務如下：  

一、專利申請人於專利之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

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程序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

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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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申請人應配合專利承辨單位實施該發明之推廣應用。 

三、專利申請人因抄襲等不法手段獲得專利，以致侵害他人

權益時，專利申請人應付一切責任。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